
“爱心驿站”管理办法
为保证“爱心驿站”各项关爱活动的顺利进行，科学、规范、有效地募集、使用、管理“爱心助学”资金及物资，特制定如下管理办法：
一、资助对象及推荐程序
“爱心驿站”的资助对象，原则上为品学兼优、未接受任何形式资助的特困家庭的初中及初中以下儿童（女童优先）。特殊情况下，可辐射到贫困高中学生和大学生。
资助对象原则上由基层妇女组织提供需要资助的贫困儿童名单，提供《“爱心驿站”申请资助学生登记表》，经所在村、学校及县区妇联调查核实（上报人选需在村内显眼处至少3处公示，公示设举报电话，公示时间一周），逐级填写意见，报市妇联，由市妇联审批。

二、资助方式

   （一）无指向资助。单位或个人捐款多少不限，资助对象不限，资助资金划入“爱心驿站助学资金”，由市妇联统筹安排用于资助孤贫儿童学业，并定期在滨州妇女网上对外公布资金管理使用情况。

（二）结对资助。单位或个人（也可多人）可选择定向资助一个或多个孤困儿童，资助对象由资助人和市妇联协商确定后，录入结对数据库备案。
（三）大额资助。大额捐款者（年捐款数不少于1万元）的单位和个人可冠名设立**专项助学资金。
三、资助金额及使用管理 
    １、资助金额：根据我市实际情况，资助本市一名孤困儿童完成学业，小学每学年不少于300元；初中每学年不少于500元。 
２、资助程序：资助方需填写《“爱心驿站”捐资登记表》，资助款原则上由资助方于每学年初直接交于市妇联专项账户，经各级妇联专款专项账户将资助款转拨给受资助儿童；特殊情况，可根据资助人的意愿，经市妇联同意，可由资助人直接向被资助学生汇款。 

３、资金管理：
（1）各级妇联要指定专人负责“爱心驿站助学资金”和有关档案的管理工作，设立专门帐户。

（2）严格履行助学资金使用发放程序，确保助学款及时全额发放到位，严禁截留或挪作他用。
（3）发放的助学款都须有发放凭证，并建立详细档案。
（4）集体一次性结对10名以上困难儿童的，孤困儿童所在县区需向市妇联提交孤困儿童（或其家长）签字及盖手印的“收到条”原件，由市妇联转交捐款单位。
四、档案管理

1、被资助儿童、捐助人及结对情况需建档立案、登记造册，并把被资助学生每学期的学习成绩及时填入档案。
2、凡反映实施“爱心驿站助学”活动的一切文字材料、帐薄、图片、音像资料以及计算机存储的各种信息材料均应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，予以规范建档。
五、资助双方联系制度

1、基层妇联组织要及时了解掌握受助儿童的学习情况、家庭情况、身体健康状况，加强对孤困儿童的管理和服务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并于每年年底向上级妇联组织上报有关情况。
2、市、县、乡妇联要认真做好资助双方的联络、信息传递、情况反馈等服务工作。
3、被资助学生应定期向资助人写信或打电话汇报本人学习情况。
附：《“爱心驿站”申请资助学生登记表》
  滨州市妇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8月
附件：

“爱心驿站”申请资助学生登记表
申报县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	学校及班级
	
	

	有何特长
	
	

	本人在校

品学情况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盖章

	家庭通讯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家

庭

情

况
	主要成员
	姓   名
	年　龄
	身体状况
	工 　作 　单 　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家庭困难

主要原因（注明年人均收入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委会盖章

	
	乡镇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盖章

	
	县区妇联审查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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